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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〔2014〕21 号 

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

《潮州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管

委会： 

《潮州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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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3 日印发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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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，创造良好人居环境，促

进城市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城

市绿化条例》、《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》和《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城区范围（包括湘桥区、枫溪区，

未含潮安区）内城市绿线的划定和监督管理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线，是指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

制线。 

第四条 潮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是我市城区园林绿化主管

部门，负责城市绿线的管理工作。 

规划、国土、住建、林业、水务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

职责做好城市绿线的监督和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城乡规划、园林绿化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密切合

作，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。 

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，应当确定

城市绿化目标和布局，规定城市各类绿地的控制原则，按照规

定标准确定绿地用地面积，分层次合理布局公共绿地，确定防

护绿地、生产绿地、大型公共绿地等的绿线。 

第六条 城市绿线由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

体规划划定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，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

应根据城市绿化的现状、风景名胜、自然地貌以及经批准的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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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绿地系统规划等划定城市绿线，并会同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

核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一并报批。 

第七条 下列区域应划定为城市绿线： 

（一）现有的和规划确定的公共绿地、防护绿地、生产绿

地、居住区绿地、单位附属绿地、道路绿地、风景林地； 

（二）城市规划区内的风景名胜区、散生林植被、古树名

木的保护范围等； 

（三）城市规划区内的山体等其他对城市生态和景观产生

积极作用的区域。 

第八条 城市规划区内新建工程项目的用地选址，必须符合

城市规划区绿地系统规划的要求。 

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绿线内用地选址时，应征

求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意见。 

第九条 城市绿线的现有绿地,由市国土资源、园林绿化、

林业、城乡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界定，由市

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登记造册、存档并确定管理单位。 

第十条 城市绿线范围内的公共绿地、单位庭院绿地、居住

小区绿地、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，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

准进行建设。 

第十一条 各类建设工程的配套绿化应严格按照划定的绿

线和绿化标准要求进行配套建设，不得擅自改变绿化用地性质

或者减少绿化面积、变更绿化设计。 

第十二条 各类改造、改建、扩建、新建项目的配套绿化设

计,应委托具有园林设计资格的单位设计,设计文件应符合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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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要求。 

第十三条 城市绿线内不得新建不符合绿化规划要求的各

类建筑物、构筑物或其他设施。 

在城市绿线范围内，对不符合绿化规划要求的建筑物、构

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或拆除。城市绿线内的土地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用途。在已规定的城市绿线范围内，

有关部门不得违反规定审批建设项目。 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绿地范围内进行拦

河截溪、取土采石、设置垃圾堆场、排放污水以及其他对生态

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。 

第十五条 因特殊需要，确需在城市绿线的控制线范围内进

行临时建设活动的，由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园林绿

化行政主管部门等部门依法论证后方可批准使用，但应限期拆

除并清理。 

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由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
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。 

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，在已经划定的城市绿线范围内违反

规定审批建设项目的，对有关责任人员由相关行政机关给予行

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八条 各城镇规划区内的城市绿线划定与管理，参照本

办法执行。 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 2019 年 12

月 31 日。 


